
便簽
日期：
單位：研究發展處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學術發展組擬辦：

一、文陳閱後公告於電子布告欄、學校首頁、研發處及本組 
最新消息，另e-mail副知全校老師。
 二、本案計畫主持人資格應為申請機構之理事長、副理事
長、秘書長、副秘書或期刊總編輯。符合申請資格者得各自

以擔任全國性學術團體名義提出申請並於8月7日前完成線上
作業並函送國科會。

 三、文存查。
　

　 　
會辦單位：

第二層決行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

檔 　 號：113/080406/1/
保存年限：10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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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 共1頁

國立中興大學

研究發展處 1130012307

0611
1045

0611
1143

代為決行
0611
1145

0611
1150

文稿⾴⾯ 文號：11300123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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